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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
条指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
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
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
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即证据是
决定当事人胜诉与否的关键。在追索欠薪的诉讼中，证据
同样举足轻重。下列案例，或许能让人了解到其中的一些
得与失。

有劳动合同≠存在欠薪
【案例】016年6月11日，刘琳萍以公司拖欠其两个月

工资为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依据是自己与公司的劳动
合同中，已经约定其月工资为 4800 元，而公司却一直未
付。半个月后，公司提出答辩称，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
资和没有向刘琳萍发放过工资属实，但因为刘琳萍一直没
有前往公司上班，公司没有对刘琳萍实际用工，决定了刘
琳萍无权向公司索要工资。鉴于刘琳萍未能提供自己已
经上班的证据，法院最终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点评】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一方面，发放工资是以
劳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而《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刘琳萍未能上班，公司自然不存在用工，彼此无疑尚未建
立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规定：“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
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
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而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付出体
力或脑力劳动所得的对价，体现的是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价
值。刘琳萍没有付出劳动，也就不能仅凭劳动合同索要工
资。

时间差异应由单位举证
【案例】2016年7月8日，当闵先萍依约到公司结算自

己被拖欠的工资时，发现公司给出的欠薪只有三个月计
7500元，而自己掌握的是四个月计10000元。面对闵先萍
的质疑和查账请求，公司却一口拒绝，甚至还明确表示：要
么按三个月领，要么一分也别想领。无奈之下，闵先萍只
好照办。后来又觉得越来越难以接受，为讨个说法，遂在
一周后提起了诉讼，要求公司再行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法
院经审理，支持了闵先萍的诉讼请求。

【点评】闵先萍的请求应获支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六条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
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
担不利后果”。《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也

指出：“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
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
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而《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第六条表明：“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
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
上备查”。正因为公司负有举证义务却拒不提供账目，
决定了其只能败诉。

标准不明实行同工同酬
【案例】邓妮娜入职到公司时，虽然签订了书面劳动

合同，但却并没有明确工资标准。时至2016年8月7日，
因公司自邓妮娜上班以来连续两个月未发工资，邓妮娜
提出了辞职并要求结清工资。虽然邓妮娜与公司工作
岗位、工作内容相同的员工，付出了同样的劳动工作量、
取得了同样的工作业绩，可公司就是只同意按当地政府
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邓妮娜支付工资。而性格刚烈
的邓妮娜就是不答应，双方最终引发了仲裁和诉讼。

【点评】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劳动法》第四十六条
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
酬”。《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也指出：“劳动合同对劳动报
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
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
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
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在有着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一样
的员工，且与邓妮娜的工作量、工作业绩相同的情况下，公
司按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邓妮娜发放工资，显
然与之相违。

工资单是最直接的证据
【案例】梁晓惠入职到一家公司时，口头约定月工资为

3600元。此后，公司每月通过工资单的形式，以此标准发
放了7个月。公司由于亏损而资金周转困难时，曾拖欠梁
晓惠2015年10~12月的工资。2016年9月15日，公司因为
状况好转，通知梁晓惠领取欠薪时，却只按 2400 元/月发
放。梁晓惠当即提出有误，但公司表示口头约定的就是
2400元/月。就梁晓惠提供的用于证明的工资单，公司也
坚持是过去弄错了，不能成为梁晓惠“加薪”的依据。

【点评】梁晓惠可以把工资单作为确定自己工资标准
的最直接的证据。工资单是用人单位发放给员工查询工
资明细的凭证。《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用人单
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
单”。即发放工资单，不仅是员工的权利，也是用人单位的
法定义务，不但能够保证员工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而且

是最直接证明员工工作期间享受工资待遇的证据，更是仲
裁部门及司法部门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在公司已经按
照3600元/月向梁晓惠发放工资达7个月之久，此前双方
均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公司仅凭一句话，无疑不能否定
工资单中所记载的内容。

什么证据都没有怎么办
【案例】2016年10月9日，刘丽香基于公司从自己上班

3个月来，一直未发过工资，导致不好意思再向同事借生活
费度日后，再一次向公司提出了结算工资的请求。岂料，
公司却一反常态，不仅未再要求刘丽香等些日子，而且一
口否认刘丽香是其员工。既没有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也没有工资支付凭证或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费记录的刘丽香，当即感到陷入了绝境。公司
真的能仅凭一句话一了百了吗？非也！

【点评】刘丽香可通过其他方式救济。因为《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
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
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
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
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
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则进一步指出，可以参照下
列凭证:“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登记
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证人证言等。（文中人
名均系化名）

颜梅生

诉讼讨薪官司中的证据怎么找
徐先生因家里建房需要，将一块彩

钢板送至该市一加工店加工折弯。彩
钢板很大，加工店只有两名工人，操作
起来非常不便。

“我没有手套，否则就可以给你们
帮忙了。”徐先生在边上看着干着急。
工人汤某闻言立即给徐先生找来一副
手套，三人一起操作，很快就完成了加
工程序。

工人对徐先生的热情相助不住道
谢，三人越聊越热络。当看到汤某在拆
除机器台口的螺丝时遇上了麻烦，电焊
工出身的徐先生二话不说就上前帮忙。

谁知，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原本
静止的机器突然发动，徐先生躲避不
及，左手手指被压伤。虽得到及时治
疗，但依然造成左手2~5末节指间关节
活动功能部分障碍。经鉴定，构成人身
损害十级伤残。

诉至法院求赔偿，各执一词分歧大
事故发生后，徐先生认为他原来因

为没有手套不准备帮忙，是加工店主动
提供了手套让他帮忙，何况，他拆机器
台口上的螺丝时，机器本不应该发动，
是加工店工人的操作不当致使机器发
动，最终导致自己受伤，加工店应该承
担赔偿责任。

为此，徐先生多次找加工店商讨赔
偿事宜，但一直没有结果，无奈将加工
店诉至法院，要求加工店赔偿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
失共计12.8万元。

但加工店却认为，徐先生看到店里
人手不足，没有办法完成彩钢板的搬运
工作，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帮忙。而且，在
彩钢板加工完成后，工人完全有能力独
立完成拆螺丝的情况下，徐先生自己去
从事这一危险工作，本身就有过错，因此
损害赔偿的责任不应由加工店承担。
未明确拒绝帮助，法院判赔九万多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加工店没有证据
证实其明确对徐先生的帮工行为进行
过拒绝，反而向徐先生提供了工作使用
的手套，因此加工店应当对徐先生的人
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徐先生受
伤是在加工彩钢板的折弯机停止工作
后，由于加工店的工人操作不当导致
的，徐先生在帮工过程中并无疏忽大意
等过失，所以不能减轻加工店的赔偿责
任。遂判决被告加工店赔偿徐先生
96644.1元。

加工店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并无不
当，遂判决驳回加工店的上诉请求。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提醒说，义务帮
工人的帮工活动是无偿的，是助人为乐
行为。作为受益人的被帮工人在帮工
过程中，有义务对帮工活动进行必要的
业务指导，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
施。如觉得义务帮工人不适合从事帮
工活动，则要明确加以拒绝，否则一旦
发生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害的事故，被帮
工人将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顾建兵 王林萍

好心帮忙受伤
责任谁来承担

法院：被告以借条形式出具给原告，款项应认定为借
款。

一个是工程承包商，一个是施工方，在施工期间，施工
方任方（化名）向承包商倪阳（化名）借款用于支付民工工
资，并约定等工程完工结算后在工程款中扣回。但结果
是，工程款尚未结算，任方成了被告。

日前，三门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该起民间借贷纠纷，判
令任方偿还倪阳借款2万元并支付利息。

【案情回顾】
2012年4月，任方因承包工程欠缺周转资金，向倪阳

借款2万元，并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等工程完工后，此款
扣回”。

借款后，任方在倪阳的工程里承包清工，但因任方经
营管理不善，工程质量不合格，经常返工。

2015年上半年，任方外出下落不明，倪阳催讨无门，便

一纸诉状将任方告至法院，请求判令任方归还借款2万元
并支付利息。

而任方辩称，出具借条是事实，但该笔款项不是借款
而是工程预支的劳务款。他们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
系，为支付民工工资，任方与倪阳商定好先向其预支2万元
工程款，以借条形式出具，借条上载明“等工程完工结，此
款扣回”。

而倪阳提交的借条却是“等工程完工后，此款扣回”，
一字之差，后果完全不同，任方要求鉴定；倪阳尚欠任方工
程款，且至今未结算，任方认为应等工程款结算后才能主
张，要求驳回倪阳的诉讼请求。

那么，究竟有没必要鉴定？该笔款项系借款还是预支
工程款？

【法官说法】
法院认为，因原告倪阳将其承包工程的墙体粉刷部分

以包清工方式交由被告任方施工，按照日常生活常理，借
条上“此款扣回”的前提应是工程完工结算后，故被告要求
对借条上的笔迹修改申请鉴定，法院不予准许。

而被告以借条的形式出具给原告的2万元款项应认定
为借款。

借据是确定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
被告出具的借条载明向原告借款2万元，原被告之间的借
贷关系事实清楚。

双方约定的“等工程完工结，此款扣回”是属于附期限
的约定，并非附条件，但该期限约定并不明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的相关规
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
债务，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
律规定。故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朱曙光 卢之璐 朱芳芳

施工方向包工头借钱支付民工工资

这笔钱算预支工程款还是算借款

单位未缴纳养老保险
补交＋补偿金


